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重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戴錦銓  

            鍾德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江振義律師

            陳重言律師

            翁英琇律師

被上訴人    陳俊傑  

 

            李振祥  

 

            吳偉任  

            謝國獻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志全律師

            林兆薇律師

被上訴人    許政鎧  

            張晉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2年11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14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第二審不得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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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

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戴錦銓、鍾德美（下各以姓名

稱之，合稱上訴人）於原審各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分別請

求被上訴人吳偉任、謝國獻、陳俊傑、李振祥、許政鎧、張

晉嘉（下各以姓名稱之，合稱被上訴人，後5人合稱謝國獻

等5人）連帶給付戴錦銓新臺幣（下同）200萬元本息、謝國

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200萬元本息，原審判命被上訴人連

帶給付戴錦銓30萬元本息、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30

萬元本息，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敗訴部分提起上

訴，戴錦銓並追加請求被上訴人再連帶給付300萬元本息，

鍾德美並追加請求謝國獻等5人再連帶給付300萬元本息，係

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首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陳俊傑、李振祥、吳偉任、許政鎧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

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

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榮國際公司）

為長榮集團旗下公司，於民國107、108年間負責統籌協調集

團內企業整體運作，並對各該企業有足以影響董監事席次之

持股數，而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財團法人張榮發慈善基

金會（下合稱張榮發基金會）則持有長榮國際公司之股權。

於上開期間，戴錦銓為長榮國際公司總經理且為張榮發基金

會董事，鍾德美為張榮發基金會董事長兼執行長，謝國獻則

為訴外人即長榮集團創辦人張榮發三子張國政之連襟。詎謝

國獻為迫使張榮發基金會就長榮國際公司股東權不為行使或

為一定行使，以達不法獲取長榮集團經營權之目的，竟與其

餘被上訴人共同為下列侵權行為：

  ㈠被上訴人共同侵害戴錦銓之行為部分（下稱行為1）：

　　謝國獻委託訴外人孫正宇於108年1月10日前某日，前往新北

市○○區○○路，將載有戴錦銓姓名、住址、上班地址等個

人資料、照片及記載「1.不要出人命、2.車禍事件、3.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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毆、4.打斷牙、5.弄瞎」等文字之文件（下稱A文件）交付

許政鎧，指示許政鎧恐嚇戴錦銓，許政鎧遂於同月10日將A

文件交付李振祥，嗣再交付予張晉嘉，張晉嘉即依李振祥指

示，於同月24日下午4時許，駕車搭載陳俊傑、吳偉任在長

榮國際公司等候，待戴錦銓駕車出現後尾隨在後，見戴錦銓

駕車駛入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大廈」

（下稱○○大廈）地下停車場。張晉嘉、陳俊傑、吳偉任為

達成恐嚇任務，推由吳偉任於同日晚間6時15分許前往上開

停車場，利用社區警衛必然因此發現有異，對住戶公告週知

之方式，將此加害身體、自由之事通知戴錦銓，使其心生畏

懼。嗣吳偉任果遭社區警衛發現並上前盤問，吳偉任因此離

去，社區警衛則於○○大廈停車場布告欄張貼「108年1月24

日晚上18：15發覺不明人士從2號門進入地下停車場…」公

告，使戴錦銓知悉上情而心生恐懼。被上訴人上開行為侵害

戴錦銓免於恐懼之意思決定自由、隱私權（含資訊自主權）

及肖像權，致其受有精神上極大痛苦。

  ㈡謝國獻等5人共同侵害鍾德美之行為部分（下稱行為2）：

　　謝國獻委託孫正宇於108年1月10日前某日，前往新北市○○

區○○路，將載有鍾德美姓名、電話、住址、上班地址等個

人資料、照片及記載「1.不要出人命、2.痛毆、3.拍裸照、

4.淋汽油、5.看密信」等文字之文件及欲恐嚇鍾德美之密信

（下合稱B文件）交付許政鎧，指示許政鎧恐嚇鍾德美，經

許政鎧將B文件交付李振祥後，李振祥即於同月28日帶領張

晉嘉、陳俊傑及訴外人甲○○（當時未成年）前往鍾德美位

於桃園市○○區住處，欲交付B文件，但未遇見鍾德美。翌

日（29日）上午7時許，李振祥再與張晉嘉、陳俊傑及甲○

○在新北市○○區某早餐店，由李振祥撥打鍾德美電話，向

其恫嚇稱：「有人託我放話，我知道你每天搭公車上班，會

派2組人2部車跟蹤你」、「知悉你曾於107年12月間前往中

國北京出差之航班」、「你2日內要辭去上開二基金會董事

長及執行長之職務」、「你不得親自或委託他人以長榮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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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東身分出席長榮國際公司股東會」、「你不得參與或

委由他人以長榮國際股東名義表決議案」、「你若不配合將

至你家放火、對你及其家人不利」等語，使鍾德美心生畏

懼。謝國獻等5人上開行為侵害鍾德美免於恐懼之意思決定

自由、隱私權（含資訊自主權）及肖像權，致其受有精神上

極大痛苦。

　㈢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及第195條第1項前段

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戴錦銓200萬元、謝國獻等5

人連帶給付鍾德美200萬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

狀繕本送達日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等語。原審為上

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

戴錦銓30萬元、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30萬元，及各

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附條件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另駁回

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

上訴，上訴聲明：⒈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⒉上開

廢棄部分：⑴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戴錦銓170萬元及自刑

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⑵謝國獻等5人應再連帶給付鍾德美170萬元

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就原審敗訴部分未提起上

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下不贅述）。上訴人並於本院追加

聲明：⒈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戴錦銓300萬元，及自民事

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謝國獻等5人應再連帶給付鍾德美300萬元，及自民事上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答辯：

　㈠謝國獻辯以：被上訴人雖為行為1、行為2，然上訴人為公眾

人物，且將上訴人於公眾場合被拍攝之肖像攫取使用，並未

侵害上訴人之肖像權。又原審判准之賠償金額已逾其他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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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之數額，上訴人請求金額顯有過高等

語。答辯聲明：⒈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張晉嘉則以：被上訴人雖為行為1、行為2，然上訴人請求賠

償金額過高等語置辯。答辯聲明：⒈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

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陳俊傑、許政鎧、李振祥、吳偉任經合法通知未到場，亦未

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共同為行為1、謝國獻等5人共同為行為

2之事實，為謝國獻、張晉嘉所不爭執，李振祥、吳偉任及

許政鎧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亦未對此有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之

規定視同自認。又被上訴人因上開行為各經本院刑事庭以11

2年度原上訴字第65號刑事判決、原法院刑事庭以111年度簡

字第2795號刑事簡易判決、109年度原訴字第38號刑事判

決，判處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

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侵入建築物罪及恐

嚇危害安全罪，並分別科刑確定，亦有上開刑事判決足參

（原審卷第265至302頁、原審109年度附民字第723號卷二第

121至179頁），並據本院依職權調取原法院109年度原訴字

第38號刑事案件全卷核閱無訛，堪信為真。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

定有明文。次按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

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

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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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其中

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

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

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

用有知悉與控制權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03號解釋意旨

參照）。經查，被上訴人共同為行為1，於擬恐嚇戴錦銓使

用之A文件無故利用其姓名、電話、住址等個人資料，且為

交付A文件而駕車跟蹤戴錦銓並尾隨進入○○大廈，遭大廈

警衛發覺而於布告欄張貼不明人士出沒之告示，使戴錦銓知

悉而心生恐懼，堪認已共同侵害戴錦銓免於恐懼之意思決定

自由、隱私權（含資訊自主權）。又謝國獻等5人共同為行

為2，於擬恐嚇鍾德美使用之B文件無故利用其姓名、電話、

住址等個人資料，至其住處欲交付B文件未果後，再致電向

其出言恫嚇，亦足認已共同侵害鍾德美免於恐懼之意思決定

自由、隱私權（含資訊自主權），則上訴人主張因此受有精

神上之痛苦，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應為可採。

　㈢再按肖像，為個人外部形象之呈現，彰顯特徵，屬個人資料

之一種，且與人之尊嚴關係密切，具重要人格利益。肖像

權，係個人對自己肖像之權利，關於是否製作、公開，及在

何種範圍、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或由何人製作、公開

及使用該肖像，有自主決定權，為人格權之一種（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1144號判決要旨參照）。肖像權受有侵害

而情節重大時，固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

項前段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惟所謂侵害肖像權，應

係指肖像有被他人未經同意而使用，不當使用，而生貶損其

人格之情形，且須侵害情節重大時，始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

賠償。查A、B文件雖分別含有上訴人之個人照片，然該等照

片為上訴人出席公務會議、媒體採訪、社交餐宴等公開場合

且經同意後拍攝之照片，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109年7月3日數位證物勘察報告可稽（原審卷第120至121、1

23至124頁），且被上訴人擬使用A、B文件恐嚇上訴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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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將該等文件或照片向第三人散布或公開展示之意圖，尚難

認有侵害上訴人肖像權而情節重大之情事，故上訴人請求此

部分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洵非有據。

　㈣復按精神慰藉金之賠償，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

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

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查上訴人主張本件事發時長榮國際公

司負責統籌長榮集團旗下各企業運作，並對各該企業有足以

影響董監事席次之持股數，張榮發基金會則持有長榮國際公

司之股權，而戴錦銓當時擔任長榮國際公司總經理且為張榮

發基金會董事，鍾德美為張榮發基金會董事長兼執行長，2

人均有權代表張榮發基金會出席長榮國際公司股東會行使表

決權，至謝國獻則為長榮集團成員之親屬，於事發後之108

年3月19日至111年3月間擔任長榮國際公司監察人等情，為

謝國獻、張晉嘉所不爭（本院卷第256至259、349至350

頁），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行為1、2，有欲影響張榮發

基金會就長榮國際公司股東權行使之意圖，應屬非虛。本院

審酌文件A、B固不法利用上訴人之個人資料，惟被上訴人為

行為1、2過程，A文件並未為戴錦銓所知悉，戴錦銓係因大

廈警衛張貼有不明人士出沒之告示而受惡害通知，鍾德美亦

未收到B文件而閱覽其內容，係接獲電話被告以恫嚇言詞，

衡諸被上訴人之侵權行為態樣、上訴人權利受侵害之程度，

及上訴人均六十餘歲，現於長榮集團擔任要職，戴錦銓為碩

士畢業，年收入約1,200萬元，鍾德美為大學畢業，年收入

約250萬元，謝國獻為大學畢業等情，各經上訴人、謝國獻

陳述在卷（本院卷第427、432頁），暨參酌本院依職權調閱

之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各自財產狀況

（外放之當事人資料卷）等一切情狀，認戴錦銓、鍾德美請

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均各以30萬元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及第1

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戴錦銓30萬

元、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30萬元，及分別自起訴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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繕本送達翌日即附表B欄所示之日（各該送達日如附表A欄所

示）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範圍所為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

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假執行之聲

請，核無不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上訴人追加請求被上訴人

連帶給付戴錦銓300萬元、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300

萬元，及均自民事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亦無理由，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第463條、第38

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又菁

                              法  官  吳素勤

                              法  官  林伊倫

 

附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

繕本送達日（A）

遲延利息起算日

（B）

送達證書所在卷頁

（C）

陳俊傑 109年12月10日 109年12月11日 原審109年度附民字

第723號卷一第21頁

李振祥 109年12月8日 109年12月9日 同上卷第17頁

吳偉任 109年12月11日（寄存送達） 109年12月22日 同上卷第23頁

謝國獻 109年12月8日 109年12月9日 同上卷第13頁

許政鎧 109年12月9日 109年12月10日 同上卷第15頁

張晉嘉 109年12月8日 109年12月9日 同上卷第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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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伶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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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重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戴錦銓  
            鍾德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江振義律師
            陳重言律師
            翁英琇律師
被上訴人    陳俊傑  
 
            李振祥  
 
            吳偉任  
            謝國獻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志全律師
            林兆薇律師
被上訴人    許政鎧  
            張晉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1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第二審不得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戴錦銓、鍾德美（下各以姓名稱之，合稱上訴人）於原審各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分別請求被上訴人吳偉任、謝國獻、陳俊傑、李振祥、許政鎧、張晉嘉（下各以姓名稱之，合稱被上訴人，後5人合稱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戴錦銓新臺幣（下同）200萬元本息、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200萬元本息，原審判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戴錦銓30萬元本息、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30萬元本息，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敗訴部分提起上訴，戴錦銓並追加請求被上訴人再連帶給付300萬元本息，鍾德美並追加請求謝國獻等5人再連帶給付300萬元本息，係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首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陳俊傑、李振祥、吳偉任、許政鎧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榮國際公司）為長榮集團旗下公司，於民國107、108年間負責統籌協調集團內企業整體運作，並對各該企業有足以影響董監事席次之持股數，而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財團法人張榮發慈善基金會（下合稱張榮發基金會）則持有長榮國際公司之股權。於上開期間，戴錦銓為長榮國際公司總經理且為張榮發基金會董事，鍾德美為張榮發基金會董事長兼執行長，謝國獻則為訴外人即長榮集團創辦人張榮發三子張國政之連襟。詎謝國獻為迫使張榮發基金會就長榮國際公司股東權不為行使或為一定行使，以達不法獲取長榮集團經營權之目的，竟與其餘被上訴人共同為下列侵權行為：
  ㈠被上訴人共同侵害戴錦銓之行為部分（下稱行為1）：
　　謝國獻委託訴外人孫正宇於108年1月10日前某日，前往新北市○○區○○路，將載有戴錦銓姓名、住址、上班地址等個人資料、照片及記載「1.不要出人命、2.車禍事件、3.痛毆、4.打斷牙、5.弄瞎」等文字之文件（下稱A文件）交付許政鎧，指示許政鎧恐嚇戴錦銓，許政鎧遂於同月10日將A文件交付李振祥，嗣再交付予張晉嘉，張晉嘉即依李振祥指示，於同月24日下午4時許，駕車搭載陳俊傑、吳偉任在長榮國際公司等候，待戴錦銓駕車出現後尾隨在後，見戴錦銓駕車駛入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大廈」（下稱○○大廈）地下停車場。張晉嘉、陳俊傑、吳偉任為達成恐嚇任務，推由吳偉任於同日晚間6時15分許前往上開停車場，利用社區警衛必然因此發現有異，對住戶公告週知之方式，將此加害身體、自由之事通知戴錦銓，使其心生畏懼。嗣吳偉任果遭社區警衛發現並上前盤問，吳偉任因此離去，社區警衛則於○○大廈停車場布告欄張貼「108年1月24日晚上18：15發覺不明人士從2號門進入地下停車場…」公告，使戴錦銓知悉上情而心生恐懼。被上訴人上開行為侵害戴錦銓免於恐懼之意思決定自由、隱私權（含資訊自主權）及肖像權，致其受有精神上極大痛苦。
  ㈡謝國獻等5人共同侵害鍾德美之行為部分（下稱行為2）：
　　謝國獻委託孫正宇於108年1月10日前某日，前往新北市○○區○○路，將載有鍾德美姓名、電話、住址、上班地址等個人資料、照片及記載「1.不要出人命、2.痛毆、3.拍裸照、4.淋汽油、5.看密信」等文字之文件及欲恐嚇鍾德美之密信（下合稱B文件）交付許政鎧，指示許政鎧恐嚇鍾德美，經許政鎧將B文件交付李振祥後，李振祥即於同月28日帶領張晉嘉、陳俊傑及訴外人甲○○（當時未成年）前往鍾德美位於桃園市○○區住處，欲交付B文件，但未遇見鍾德美。翌日（29日）上午7時許，李振祥再與張晉嘉、陳俊傑及甲○○在新北市○○區某早餐店，由李振祥撥打鍾德美電話，向其恫嚇稱：「有人託我放話，我知道你每天搭公車上班，會派2組人2部車跟蹤你」、「知悉你曾於107年12月間前往中國北京出差之航班」、「你2日內要辭去上開二基金會董事長及執行長之職務」、「你不得親自或委託他人以長榮國際公司股東身分出席長榮國際公司股東會」、「你不得參與或委由他人以長榮國際股東名義表決議案」、「你若不配合將至你家放火、對你及其家人不利」等語，使鍾德美心生畏懼。謝國獻等5人上開行為侵害鍾德美免於恐懼之意思決定自由、隱私權（含資訊自主權）及肖像權，致其受有精神上極大痛苦。
　㈢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及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戴錦銓200萬元、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200萬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日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等語。原審為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戴錦銓30萬元、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30萬元，及各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附條件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上訴聲明：⒈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⑴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戴錦銓17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⑵謝國獻等5人應再連帶給付鍾德美17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就原審敗訴部分未提起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下不贅述）。上訴人並於本院追加聲明：⒈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戴錦銓300萬元，及自民事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謝國獻等5人應再連帶給付鍾德美300萬元，及自民事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答辯：
　㈠謝國獻辯以：被上訴人雖為行為1、行為2，然上訴人為公眾人物，且將上訴人於公眾場合被拍攝之肖像攫取使用，並未侵害上訴人之肖像權。又原審判准之賠償金額已逾其他類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之數額，上訴人請求金額顯有過高等語。答辯聲明：⒈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張晉嘉則以：被上訴人雖為行為1、行為2，然上訴人請求賠償金額過高等語置辯。答辯聲明：⒈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陳俊傑、許政鎧、李振祥、吳偉任經合法通知未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共同為行為1、謝國獻等5人共同為行為2之事實，為謝國獻、張晉嘉所不爭執，李振祥、吳偉任及許政鎧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對此有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又被上訴人因上開行為各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原上訴字第65號刑事判決、原法院刑事庭以111年度簡字第2795號刑事簡易判決、109年度原訴字第38號刑事判決，判處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侵入建築物罪及恐嚇危害安全罪，並分別科刑確定，亦有上開刑事判決足參（原審卷第265至302頁、原審109年度附民字第723號卷二第121至179頁），並據本院依職權調取原法院109年度原訴字第38號刑事案件全卷核閱無訛，堪信為真。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03號解釋意旨參照）。經查，被上訴人共同為行為1，於擬恐嚇戴錦銓使用之A文件無故利用其姓名、電話、住址等個人資料，且為交付A文件而駕車跟蹤戴錦銓並尾隨進入○○大廈，遭大廈警衛發覺而於布告欄張貼不明人士出沒之告示，使戴錦銓知悉而心生恐懼，堪認已共同侵害戴錦銓免於恐懼之意思決定自由、隱私權（含資訊自主權）。又謝國獻等5人共同為行為2，於擬恐嚇鍾德美使用之B文件無故利用其姓名、電話、住址等個人資料，至其住處欲交付B文件未果後，再致電向其出言恫嚇，亦足認已共同侵害鍾德美免於恐懼之意思決定自由、隱私權（含資訊自主權），則上訴人主張因此受有精神上之痛苦，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應為可採。
　㈢再按肖像，為個人外部形象之呈現，彰顯特徵，屬個人資料之一種，且與人之尊嚴關係密切，具重要人格利益。肖像權，係個人對自己肖像之權利，關於是否製作、公開，及在何種範圍、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或由何人製作、公開及使用該肖像，有自主決定權，為人格權之一種（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144號判決要旨參照）。肖像權受有侵害而情節重大時，固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惟所謂侵害肖像權，應係指肖像有被他人未經同意而使用，不當使用，而生貶損其人格之情形，且須侵害情節重大時，始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查A、B文件雖分別含有上訴人之個人照片，然該等照片為上訴人出席公務會議、媒體採訪、社交餐宴等公開場合且經同意後拍攝之照片，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09年7月3日數位證物勘察報告可稽（原審卷第120至121、123至124頁），且被上訴人擬使用A、B文件恐嚇上訴人，並無將該等文件或照片向第三人散布或公開展示之意圖，尚難認有侵害上訴人肖像權而情節重大之情事，故上訴人請求此部分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洵非有據。
　㈣復按精神慰藉金之賠償，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查上訴人主張本件事發時長榮國際公司負責統籌長榮集團旗下各企業運作，並對各該企業有足以影響董監事席次之持股數，張榮發基金會則持有長榮國際公司之股權，而戴錦銓當時擔任長榮國際公司總經理且為張榮發基金會董事，鍾德美為張榮發基金會董事長兼執行長，2人均有權代表張榮發基金會出席長榮國際公司股東會行使表決權，至謝國獻則為長榮集團成員之親屬，於事發後之108年3月19日至111年3月間擔任長榮國際公司監察人等情，為謝國獻、張晉嘉所不爭（本院卷第256至259、349至350頁），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行為1、2，有欲影響張榮發基金會就長榮國際公司股東權行使之意圖，應屬非虛。本院審酌文件A、B固不法利用上訴人之個人資料，惟被上訴人為行為1、2過程，A文件並未為戴錦銓所知悉，戴錦銓係因大廈警衛張貼有不明人士出沒之告示而受惡害通知，鍾德美亦未收到B文件而閱覽其內容，係接獲電話被告以恫嚇言詞，衡諸被上訴人之侵權行為態樣、上訴人權利受侵害之程度，及上訴人均六十餘歲，現於長榮集團擔任要職，戴錦銓為碩士畢業，年收入約1,200萬元，鍾德美為大學畢業，年收入約250萬元，謝國獻為大學畢業等情，各經上訴人、謝國獻陳述在卷（本院卷第427、432頁），暨參酌本院依職權調閱之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各自財產狀況（外放之當事人資料卷）等一切情狀，認戴錦銓、鍾德美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均各以30萬元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及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戴錦銓30萬元、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30萬元，及分別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附表B欄所示之日（各該送達日如附表A欄所示）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所為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上訴人追加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戴錦銓300萬元、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300萬元，及均自民事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無理由，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又菁
                              法  官  吳素勤
                              法  官  林伊倫
 
附表：
		被上訴人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
繕本送達日（A）

		遲延利息起算日
（B）

		送達證書所在卷頁（C）



		陳俊傑

		109年12月10日

		109年12月11日

		原審109年度附民字第723號卷一第21頁



		李振祥

		109年12月8日

		109年12月9日

		同上卷第17頁



		吳偉任

		109年12月11日（寄存送達）

		109年12月22日

		同上卷第23頁



		謝國獻

		109年12月8日

		109年12月9日

		同上卷第13頁



		許政鎧

		109年12月9日

		109年12月10日

		同上卷第15頁



		張晉嘉

		109年12月8日

		109年12月9日

		同上卷第19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伶芳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重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戴錦銓  
            鍾德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江振義律師
            陳重言律師
            翁英琇律師
被上訴人    陳俊傑  
 
            李振祥  
 
            吳偉任  
            謝國獻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志全律師
            林兆薇律師
被上訴人    許政鎧  
            張晉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2年11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14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第二審不得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
    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戴錦銓、鍾德美（下各以姓名
    稱之，合稱上訴人）於原審各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分別請
    求被上訴人吳偉任、謝國獻、陳俊傑、李振祥、許政鎧、張
    晉嘉（下各以姓名稱之，合稱被上訴人，後5人合稱謝國獻
    等5人）連帶給付戴錦銓新臺幣（下同）200萬元本息、謝國
    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200萬元本息，原審判命被上訴人連
    帶給付戴錦銓30萬元本息、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30
    萬元本息，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敗訴部分提起上
    訴，戴錦銓並追加請求被上訴人再連帶給付300萬元本息，
    鍾德美並追加請求謝國獻等5人再連帶給付300萬元本息，係
    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首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陳俊傑、李振祥、吳偉任、許政鎧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
    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
    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榮國際公司）
    為長榮集團旗下公司，於民國107、108年間負責統籌協調集
    團內企業整體運作，並對各該企業有足以影響董監事席次之
    持股數，而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財團法人張榮發慈善基
    金會（下合稱張榮發基金會）則持有長榮國際公司之股權。
    於上開期間，戴錦銓為長榮國際公司總經理且為張榮發基金
    會董事，鍾德美為張榮發基金會董事長兼執行長，謝國獻則
    為訴外人即長榮集團創辦人張榮發三子張國政之連襟。詎謝
    國獻為迫使張榮發基金會就長榮國際公司股東權不為行使或
    為一定行使，以達不法獲取長榮集團經營權之目的，竟與其
    餘被上訴人共同為下列侵權行為：
  ㈠被上訴人共同侵害戴錦銓之行為部分（下稱行為1）：
　　謝國獻委託訴外人孫正宇於108年1月10日前某日，前往新北
    市○○區○○路，將載有戴錦銓姓名、住址、上班地址等個人資
    料、照片及記載「1.不要出人命、2.車禍事件、3.痛毆、4.
    打斷牙、5.弄瞎」等文字之文件（下稱A文件）交付許政鎧
    ，指示許政鎧恐嚇戴錦銓，許政鎧遂於同月10日將A文件交
    付李振祥，嗣再交付予張晉嘉，張晉嘉即依李振祥指示，於
    同月24日下午4時許，駕車搭載陳俊傑、吳偉任在長榮國際
    公司等候，待戴錦銓駕車出現後尾隨在後，見戴錦銓駕車駛
    入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大廈」（下稱○○大廈）
    地下停車場。張晉嘉、陳俊傑、吳偉任為達成恐嚇任務，推
    由吳偉任於同日晚間6時15分許前往上開停車場，利用社區
    警衛必然因此發現有異，對住戶公告週知之方式，將此加害
    身體、自由之事通知戴錦銓，使其心生畏懼。嗣吳偉任果遭
    社區警衛發現並上前盤問，吳偉任因此離去，社區警衛則於
    ○○大廈停車場布告欄張貼「108年1月24日晚上18：15發覺不
    明人士從2號門進入地下停車場…」公告，使戴錦銓知悉上情
    而心生恐懼。被上訴人上開行為侵害戴錦銓免於恐懼之意思
    決定自由、隱私權（含資訊自主權）及肖像權，致其受有精
    神上極大痛苦。
  ㈡謝國獻等5人共同侵害鍾德美之行為部分（下稱行為2）：
　　謝國獻委託孫正宇於108年1月10日前某日，前往新北市○○區
    ○○路，將載有鍾德美姓名、電話、住址、上班地址等個人資
    料、照片及記載「1.不要出人命、2.痛毆、3.拍裸照、4.淋
    汽油、5.看密信」等文字之文件及欲恐嚇鍾德美之密信（下
    合稱B文件）交付許政鎧，指示許政鎧恐嚇鍾德美，經許政
    鎧將B文件交付李振祥後，李振祥即於同月28日帶領張晉嘉
    、陳俊傑及訴外人甲○○（當時未成年）前往鍾德美位於桃園
    市○○區住處，欲交付B文件，但未遇見鍾德美。翌日（29日
    ）上午7時許，李振祥再與張晉嘉、陳俊傑及甲○○在新北市○
    ○區某早餐店，由李振祥撥打鍾德美電話，向其恫嚇稱：「
    有人託我放話，我知道你每天搭公車上班，會派2組人2部車
    跟蹤你」、「知悉你曾於107年12月間前往中國北京出差之
    航班」、「你2日內要辭去上開二基金會董事長及執行長之
    職務」、「你不得親自或委託他人以長榮國際公司股東身分
    出席長榮國際公司股東會」、「你不得參與或委由他人以長
    榮國際股東名義表決議案」、「你若不配合將至你家放火、
    對你及其家人不利」等語，使鍾德美心生畏懼。謝國獻等5
    人上開行為侵害鍾德美免於恐懼之意思決定自由、隱私權（
    含資訊自主權）及肖像權，致其受有精神上極大痛苦。
　㈢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及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
    定，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戴錦銓200萬元、謝國獻等5人
    連帶給付鍾德美200萬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
    繕本送達日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等語。原審為上訴
    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戴
    錦銓30萬元、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30萬元，及各自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並附條件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另駁回上
    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
    訴，上訴聲明：⒈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
    部分：⑴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戴錦銓17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
    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⑵謝國獻等5人應再連帶給付鍾德美170萬元及自刑
    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就原審敗訴部分未提起上訴，不在
    本院審理範圍，下不贅述）。上訴人並於本院追加聲明：⒈
    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戴錦銓300萬元，及自民事上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謝國獻
    等5人應再連帶給付鍾德美300萬元，及自民事上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答辯：
　㈠謝國獻辯以：被上訴人雖為行為1、行為2，然上訴人為公眾
    人物，且將上訴人於公眾場合被拍攝之肖像攫取使用，並未
    侵害上訴人之肖像權。又原審判准之賠償金額已逾其他類似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之數額，上訴人請求金額顯有過高等
    語。答辯聲明：⒈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張晉嘉則以：被上訴人雖為行為1、行為2，然上訴人請求賠
    償金額過高等語置辯。答辯聲明：⒈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陳俊傑、許政鎧、李振祥、吳偉任經合法通知未到場，亦未
    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共同為行為1、謝國獻等5人共同為行為2
    之事實，為謝國獻、張晉嘉所不爭執，李振祥、吳偉任及許
    政鎧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
    未對此有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之規
    定視同自認。又被上訴人因上開行為各經本院刑事庭以112
    年度原上訴字第65號刑事判決、原法院刑事庭以111年度簡
    字第2795號刑事簡易判決、109年度原訴字第38號刑事判決
    ，判處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
    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侵入建築物罪及恐嚇
    危害安全罪，並分別科刑確定，亦有上開刑事判決足參（原
    審卷第265至302頁、原審109年度附民字第723號卷二第121
    至179頁），並據本院依職權調取原法院109年度原訴字第38
    號刑事案件全卷核閱無訛，堪信為真。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
    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
    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
    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
    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
    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
    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
    與控制權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03號解釋意旨參照）。
    經查，被上訴人共同為行為1，於擬恐嚇戴錦銓使用之A文件
    無故利用其姓名、電話、住址等個人資料，且為交付A文件
    而駕車跟蹤戴錦銓並尾隨進入○○大廈，遭大廈警衛發覺而於
    布告欄張貼不明人士出沒之告示，使戴錦銓知悉而心生恐懼
    ，堪認已共同侵害戴錦銓免於恐懼之意思決定自由、隱私權
    （含資訊自主權）。又謝國獻等5人共同為行為2，於擬恐嚇
    鍾德美使用之B文件無故利用其姓名、電話、住址等個人資
    料，至其住處欲交付B文件未果後，再致電向其出言恫嚇，
    亦足認已共同侵害鍾德美免於恐懼之意思決定自由、隱私權
    （含資訊自主權），則上訴人主張因此受有精神上之痛苦，
    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應為可採。
　㈢再按肖像，為個人外部形象之呈現，彰顯特徵，屬個人資料
    之一種，且與人之尊嚴關係密切，具重要人格利益。肖像權
    ，係個人對自己肖像之權利，關於是否製作、公開，及在何
    種範圍、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或由何人製作、公開及
    使用該肖像，有自主決定權，為人格權之一種（最高法院11
    2年度台上字第1144號判決要旨參照）。肖像權受有侵害而
    情節重大時，固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
    前段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惟所謂侵害肖像權，應係
    指肖像有被他人未經同意而使用，不當使用，而生貶損其人
    格之情形，且須侵害情節重大時，始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
    償。查A、B文件雖分別含有上訴人之個人照片，然該等照片
    為上訴人出席公務會議、媒體採訪、社交餐宴等公開場合且
    經同意後拍攝之照片，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0
    9年7月3日數位證物勘察報告可稽（原審卷第120至121、123
    至124頁），且被上訴人擬使用A、B文件恐嚇上訴人，並無
    將該等文件或照片向第三人散布或公開展示之意圖，尚難認
    有侵害上訴人肖像權而情節重大之情事，故上訴人請求此部
    分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洵非有據。
　㈣復按精神慰藉金之賠償，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
    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
    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查上訴人主張本件事發時長榮國際公
    司負責統籌長榮集團旗下各企業運作，並對各該企業有足以
    影響董監事席次之持股數，張榮發基金會則持有長榮國際公
    司之股權，而戴錦銓當時擔任長榮國際公司總經理且為張榮
    發基金會董事，鍾德美為張榮發基金會董事長兼執行長，2
    人均有權代表張榮發基金會出席長榮國際公司股東會行使表
    決權，至謝國獻則為長榮集團成員之親屬，於事發後之108
    年3月19日至111年3月間擔任長榮國際公司監察人等情，為
    謝國獻、張晉嘉所不爭（本院卷第256至259、349至350頁）
    ，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行為1、2，有欲影響張榮發基金
    會就長榮國際公司股東權行使之意圖，應屬非虛。本院審酌
    文件A、B固不法利用上訴人之個人資料，惟被上訴人為行為
    1、2過程，A文件並未為戴錦銓所知悉，戴錦銓係因大廈警
    衛張貼有不明人士出沒之告示而受惡害通知，鍾德美亦未收
    到B文件而閱覽其內容，係接獲電話被告以恫嚇言詞，衡諸
    被上訴人之侵權行為態樣、上訴人權利受侵害之程度，及上
    訴人均六十餘歲，現於長榮集團擔任要職，戴錦銓為碩士畢
    業，年收入約1,200萬元，鍾德美為大學畢業，年收入約250
    萬元，謝國獻為大學畢業等情，各經上訴人、謝國獻陳述在
    卷（本院卷第427、432頁），暨參酌本院依職權調閱之兩造
    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各自財產狀況（外放
    之當事人資料卷）等一切情狀，認戴錦銓、鍾德美請求之非
    財產上損害賠償，均各以30萬元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及第1
    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戴錦銓30萬元
    、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30萬元，及分別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附表B欄所示之日（各該送達日如附表A欄所示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所為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
    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假執行之聲請，
    核無不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上訴人追加請求被上訴人連帶
    給付戴錦銓300萬元、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300萬元
    ，及均自民事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亦無理由，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第463條、第38
    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又菁
                              法  官  吳素勤
                              法  官  林伊倫
 
附表：
被上訴人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 繕本送達日（A） 遲延利息起算日 （B） 送達證書所在卷頁（C） 陳俊傑 109年12月10日 109年12月11日 原審109年度附民字第723號卷一第21頁 李振祥 109年12月8日 109年12月9日 同上卷第17頁 吳偉任 109年12月11日（寄存送達） 109年12月22日 同上卷第23頁 謝國獻 109年12月8日 109年12月9日 同上卷第13頁 許政鎧 109年12月9日 109年12月10日 同上卷第15頁 張晉嘉 109年12月8日 109年12月9日 同上卷第19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伶芳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重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戴錦銓  
            鍾德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江振義律師
            陳重言律師
            翁英琇律師
被上訴人    陳俊傑  
 
            李振祥  
 
            吳偉任  
            謝國獻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志全律師
            林兆薇律師
被上訴人    許政鎧  
            張晉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1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第二審不得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戴錦銓、鍾德美（下各以姓名稱之，合稱上訴人）於原審各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分別請求被上訴人吳偉任、謝國獻、陳俊傑、李振祥、許政鎧、張晉嘉（下各以姓名稱之，合稱被上訴人，後5人合稱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戴錦銓新臺幣（下同）200萬元本息、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200萬元本息，原審判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戴錦銓30萬元本息、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30萬元本息，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敗訴部分提起上訴，戴錦銓並追加請求被上訴人再連帶給付300萬元本息，鍾德美並追加請求謝國獻等5人再連帶給付300萬元本息，係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首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陳俊傑、李振祥、吳偉任、許政鎧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榮國際公司）為長榮集團旗下公司，於民國107、108年間負責統籌協調集團內企業整體運作，並對各該企業有足以影響董監事席次之持股數，而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財團法人張榮發慈善基金會（下合稱張榮發基金會）則持有長榮國際公司之股權。於上開期間，戴錦銓為長榮國際公司總經理且為張榮發基金會董事，鍾德美為張榮發基金會董事長兼執行長，謝國獻則為訴外人即長榮集團創辦人張榮發三子張國政之連襟。詎謝國獻為迫使張榮發基金會就長榮國際公司股東權不為行使或為一定行使，以達不法獲取長榮集團經營權之目的，竟與其餘被上訴人共同為下列侵權行為：
  ㈠被上訴人共同侵害戴錦銓之行為部分（下稱行為1）：
　　謝國獻委託訴外人孫正宇於108年1月10日前某日，前往新北市○○區○○路，將載有戴錦銓姓名、住址、上班地址等個人資料、照片及記載「1.不要出人命、2.車禍事件、3.痛毆、4.打斷牙、5.弄瞎」等文字之文件（下稱A文件）交付許政鎧，指示許政鎧恐嚇戴錦銓，許政鎧遂於同月10日將A文件交付李振祥，嗣再交付予張晉嘉，張晉嘉即依李振祥指示，於同月24日下午4時許，駕車搭載陳俊傑、吳偉任在長榮國際公司等候，待戴錦銓駕車出現後尾隨在後，見戴錦銓駕車駛入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大廈」（下稱○○大廈）地下停車場。張晉嘉、陳俊傑、吳偉任為達成恐嚇任務，推由吳偉任於同日晚間6時15分許前往上開停車場，利用社區警衛必然因此發現有異，對住戶公告週知之方式，將此加害身體、自由之事通知戴錦銓，使其心生畏懼。嗣吳偉任果遭社區警衛發現並上前盤問，吳偉任因此離去，社區警衛則於○○大廈停車場布告欄張貼「108年1月24日晚上18：15發覺不明人士從2號門進入地下停車場…」公告，使戴錦銓知悉上情而心生恐懼。被上訴人上開行為侵害戴錦銓免於恐懼之意思決定自由、隱私權（含資訊自主權）及肖像權，致其受有精神上極大痛苦。
  ㈡謝國獻等5人共同侵害鍾德美之行為部分（下稱行為2）：
　　謝國獻委託孫正宇於108年1月10日前某日，前往新北市○○區○○路，將載有鍾德美姓名、電話、住址、上班地址等個人資料、照片及記載「1.不要出人命、2.痛毆、3.拍裸照、4.淋汽油、5.看密信」等文字之文件及欲恐嚇鍾德美之密信（下合稱B文件）交付許政鎧，指示許政鎧恐嚇鍾德美，經許政鎧將B文件交付李振祥後，李振祥即於同月28日帶領張晉嘉、陳俊傑及訴外人甲○○（當時未成年）前往鍾德美位於桃園市○○區住處，欲交付B文件，但未遇見鍾德美。翌日（29日）上午7時許，李振祥再與張晉嘉、陳俊傑及甲○○在新北市○○區某早餐店，由李振祥撥打鍾德美電話，向其恫嚇稱：「有人託我放話，我知道你每天搭公車上班，會派2組人2部車跟蹤你」、「知悉你曾於107年12月間前往中國北京出差之航班」、「你2日內要辭去上開二基金會董事長及執行長之職務」、「你不得親自或委託他人以長榮國際公司股東身分出席長榮國際公司股東會」、「你不得參與或委由他人以長榮國際股東名義表決議案」、「你若不配合將至你家放火、對你及其家人不利」等語，使鍾德美心生畏懼。謝國獻等5人上開行為侵害鍾德美免於恐懼之意思決定自由、隱私權（含資訊自主權）及肖像權，致其受有精神上極大痛苦。
　㈢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及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戴錦銓200萬元、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200萬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日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等語。原審為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戴錦銓30萬元、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30萬元，及各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附條件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上訴聲明：⒈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⑴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戴錦銓17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⑵謝國獻等5人應再連帶給付鍾德美17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就原審敗訴部分未提起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下不贅述）。上訴人並於本院追加聲明：⒈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戴錦銓300萬元，及自民事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謝國獻等5人應再連帶給付鍾德美300萬元，及自民事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答辯：
　㈠謝國獻辯以：被上訴人雖為行為1、行為2，然上訴人為公眾人物，且將上訴人於公眾場合被拍攝之肖像攫取使用，並未侵害上訴人之肖像權。又原審判准之賠償金額已逾其他類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之數額，上訴人請求金額顯有過高等語。答辯聲明：⒈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張晉嘉則以：被上訴人雖為行為1、行為2，然上訴人請求賠償金額過高等語置辯。答辯聲明：⒈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陳俊傑、許政鎧、李振祥、吳偉任經合法通知未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共同為行為1、謝國獻等5人共同為行為2之事實，為謝國獻、張晉嘉所不爭執，李振祥、吳偉任及許政鎧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對此有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又被上訴人因上開行為各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原上訴字第65號刑事判決、原法院刑事庭以111年度簡字第2795號刑事簡易判決、109年度原訴字第38號刑事判決，判處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侵入建築物罪及恐嚇危害安全罪，並分別科刑確定，亦有上開刑事判決足參（原審卷第265至302頁、原審109年度附民字第723號卷二第121至179頁），並據本院依職權調取原法院109年度原訴字第38號刑事案件全卷核閱無訛，堪信為真。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03號解釋意旨參照）。經查，被上訴人共同為行為1，於擬恐嚇戴錦銓使用之A文件無故利用其姓名、電話、住址等個人資料，且為交付A文件而駕車跟蹤戴錦銓並尾隨進入○○大廈，遭大廈警衛發覺而於布告欄張貼不明人士出沒之告示，使戴錦銓知悉而心生恐懼，堪認已共同侵害戴錦銓免於恐懼之意思決定自由、隱私權（含資訊自主權）。又謝國獻等5人共同為行為2，於擬恐嚇鍾德美使用之B文件無故利用其姓名、電話、住址等個人資料，至其住處欲交付B文件未果後，再致電向其出言恫嚇，亦足認已共同侵害鍾德美免於恐懼之意思決定自由、隱私權（含資訊自主權），則上訴人主張因此受有精神上之痛苦，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應為可採。
　㈢再按肖像，為個人外部形象之呈現，彰顯特徵，屬個人資料之一種，且與人之尊嚴關係密切，具重要人格利益。肖像權，係個人對自己肖像之權利，關於是否製作、公開，及在何種範圍、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或由何人製作、公開及使用該肖像，有自主決定權，為人格權之一種（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144號判決要旨參照）。肖像權受有侵害而情節重大時，固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惟所謂侵害肖像權，應係指肖像有被他人未經同意而使用，不當使用，而生貶損其人格之情形，且須侵害情節重大時，始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查A、B文件雖分別含有上訴人之個人照片，然該等照片為上訴人出席公務會議、媒體採訪、社交餐宴等公開場合且經同意後拍攝之照片，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09年7月3日數位證物勘察報告可稽（原審卷第120至121、123至124頁），且被上訴人擬使用A、B文件恐嚇上訴人，並無將該等文件或照片向第三人散布或公開展示之意圖，尚難認有侵害上訴人肖像權而情節重大之情事，故上訴人請求此部分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洵非有據。
　㈣復按精神慰藉金之賠償，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查上訴人主張本件事發時長榮國際公司負責統籌長榮集團旗下各企業運作，並對各該企業有足以影響董監事席次之持股數，張榮發基金會則持有長榮國際公司之股權，而戴錦銓當時擔任長榮國際公司總經理且為張榮發基金會董事，鍾德美為張榮發基金會董事長兼執行長，2人均有權代表張榮發基金會出席長榮國際公司股東會行使表決權，至謝國獻則為長榮集團成員之親屬，於事發後之108年3月19日至111年3月間擔任長榮國際公司監察人等情，為謝國獻、張晉嘉所不爭（本院卷第256至259、349至350頁），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行為1、2，有欲影響張榮發基金會就長榮國際公司股東權行使之意圖，應屬非虛。本院審酌文件A、B固不法利用上訴人之個人資料，惟被上訴人為行為1、2過程，A文件並未為戴錦銓所知悉，戴錦銓係因大廈警衛張貼有不明人士出沒之告示而受惡害通知，鍾德美亦未收到B文件而閱覽其內容，係接獲電話被告以恫嚇言詞，衡諸被上訴人之侵權行為態樣、上訴人權利受侵害之程度，及上訴人均六十餘歲，現於長榮集團擔任要職，戴錦銓為碩士畢業，年收入約1,200萬元，鍾德美為大學畢業，年收入約250萬元，謝國獻為大學畢業等情，各經上訴人、謝國獻陳述在卷（本院卷第427、432頁），暨參酌本院依職權調閱之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各自財產狀況（外放之當事人資料卷）等一切情狀，認戴錦銓、鍾德美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均各以30萬元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及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戴錦銓30萬元、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30萬元，及分別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附表B欄所示之日（各該送達日如附表A欄所示）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所為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上訴人追加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戴錦銓300萬元、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300萬元，及均自民事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無理由，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又菁
                              法  官  吳素勤
                              法  官  林伊倫
 
附表：
		被上訴人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
繕本送達日（A）

		遲延利息起算日
（B）

		送達證書所在卷頁（C）



		陳俊傑

		109年12月10日

		109年12月11日

		原審109年度附民字第723號卷一第21頁



		李振祥

		109年12月8日

		109年12月9日

		同上卷第17頁



		吳偉任

		109年12月11日（寄存送達）

		109年12月22日

		同上卷第23頁



		謝國獻

		109年12月8日

		109年12月9日

		同上卷第13頁



		許政鎧

		109年12月9日

		109年12月10日

		同上卷第15頁



		張晉嘉

		109年12月8日

		109年12月9日

		同上卷第19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伶芳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重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戴錦銓  
            鍾德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江振義律師
            陳重言律師
            翁英琇律師
被上訴人    陳俊傑  
 
            李振祥  
 
            吳偉任  
            謝國獻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志全律師
            林兆薇律師
被上訴人    許政鎧  
            張晉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1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第二審不得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戴錦銓、鍾德美（下各以姓名稱之，合稱上訴人）於原審各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分別請求被上訴人吳偉任、謝國獻、陳俊傑、李振祥、許政鎧、張晉嘉（下各以姓名稱之，合稱被上訴人，後5人合稱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戴錦銓新臺幣（下同）200萬元本息、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200萬元本息，原審判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戴錦銓30萬元本息、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30萬元本息，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敗訴部分提起上訴，戴錦銓並追加請求被上訴人再連帶給付300萬元本息，鍾德美並追加請求謝國獻等5人再連帶給付300萬元本息，係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首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陳俊傑、李振祥、吳偉任、許政鎧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榮國際公司）為長榮集團旗下公司，於民國107、108年間負責統籌協調集團內企業整體運作，並對各該企業有足以影響董監事席次之持股數，而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財團法人張榮發慈善基金會（下合稱張榮發基金會）則持有長榮國際公司之股權。於上開期間，戴錦銓為長榮國際公司總經理且為張榮發基金會董事，鍾德美為張榮發基金會董事長兼執行長，謝國獻則為訴外人即長榮集團創辦人張榮發三子張國政之連襟。詎謝國獻為迫使張榮發基金會就長榮國際公司股東權不為行使或為一定行使，以達不法獲取長榮集團經營權之目的，竟與其餘被上訴人共同為下列侵權行為：
  ㈠被上訴人共同侵害戴錦銓之行為部分（下稱行為1）：
　　謝國獻委託訴外人孫正宇於108年1月10日前某日，前往新北市○○區○○路，將載有戴錦銓姓名、住址、上班地址等個人資料、照片及記載「1.不要出人命、2.車禍事件、3.痛毆、4.打斷牙、5.弄瞎」等文字之文件（下稱A文件）交付許政鎧，指示許政鎧恐嚇戴錦銓，許政鎧遂於同月10日將A文件交付李振祥，嗣再交付予張晉嘉，張晉嘉即依李振祥指示，於同月24日下午4時許，駕車搭載陳俊傑、吳偉任在長榮國際公司等候，待戴錦銓駕車出現後尾隨在後，見戴錦銓駕車駛入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大廈」（下稱○○大廈）地下停車場。張晉嘉、陳俊傑、吳偉任為達成恐嚇任務，推由吳偉任於同日晚間6時15分許前往上開停車場，利用社區警衛必然因此發現有異，對住戶公告週知之方式，將此加害身體、自由之事通知戴錦銓，使其心生畏懼。嗣吳偉任果遭社區警衛發現並上前盤問，吳偉任因此離去，社區警衛則於○○大廈停車場布告欄張貼「108年1月24日晚上18：15發覺不明人士從2號門進入地下停車場…」公告，使戴錦銓知悉上情而心生恐懼。被上訴人上開行為侵害戴錦銓免於恐懼之意思決定自由、隱私權（含資訊自主權）及肖像權，致其受有精神上極大痛苦。
  ㈡謝國獻等5人共同侵害鍾德美之行為部分（下稱行為2）：
　　謝國獻委託孫正宇於108年1月10日前某日，前往新北市○○區○○路，將載有鍾德美姓名、電話、住址、上班地址等個人資料、照片及記載「1.不要出人命、2.痛毆、3.拍裸照、4.淋汽油、5.看密信」等文字之文件及欲恐嚇鍾德美之密信（下合稱B文件）交付許政鎧，指示許政鎧恐嚇鍾德美，經許政鎧將B文件交付李振祥後，李振祥即於同月28日帶領張晉嘉、陳俊傑及訴外人甲○○（當時未成年）前往鍾德美位於桃園市○○區住處，欲交付B文件，但未遇見鍾德美。翌日（29日）上午7時許，李振祥再與張晉嘉、陳俊傑及甲○○在新北市○○區某早餐店，由李振祥撥打鍾德美電話，向其恫嚇稱：「有人託我放話，我知道你每天搭公車上班，會派2組人2部車跟蹤你」、「知悉你曾於107年12月間前往中國北京出差之航班」、「你2日內要辭去上開二基金會董事長及執行長之職務」、「你不得親自或委託他人以長榮國際公司股東身分出席長榮國際公司股東會」、「你不得參與或委由他人以長榮國際股東名義表決議案」、「你若不配合將至你家放火、對你及其家人不利」等語，使鍾德美心生畏懼。謝國獻等5人上開行為侵害鍾德美免於恐懼之意思決定自由、隱私權（含資訊自主權）及肖像權，致其受有精神上極大痛苦。
　㈢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及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戴錦銓200萬元、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200萬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日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等語。原審為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戴錦銓30萬元、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30萬元，及各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附條件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上訴聲明：⒈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⑴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戴錦銓17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⑵謝國獻等5人應再連帶給付鍾德美17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就原審敗訴部分未提起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下不贅述）。上訴人並於本院追加聲明：⒈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戴錦銓300萬元，及自民事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謝國獻等5人應再連帶給付鍾德美300萬元，及自民事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答辯：
　㈠謝國獻辯以：被上訴人雖為行為1、行為2，然上訴人為公眾人物，且將上訴人於公眾場合被拍攝之肖像攫取使用，並未侵害上訴人之肖像權。又原審判准之賠償金額已逾其他類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之數額，上訴人請求金額顯有過高等語。答辯聲明：⒈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張晉嘉則以：被上訴人雖為行為1、行為2，然上訴人請求賠償金額過高等語置辯。答辯聲明：⒈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陳俊傑、許政鎧、李振祥、吳偉任經合法通知未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共同為行為1、謝國獻等5人共同為行為2之事實，為謝國獻、張晉嘉所不爭執，李振祥、吳偉任及許政鎧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對此有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又被上訴人因上開行為各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原上訴字第65號刑事判決、原法院刑事庭以111年度簡字第2795號刑事簡易判決、109年度原訴字第38號刑事判決，判處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侵入建築物罪及恐嚇危害安全罪，並分別科刑確定，亦有上開刑事判決足參（原審卷第265至302頁、原審109年度附民字第723號卷二第121至179頁），並據本院依職權調取原法院109年度原訴字第38號刑事案件全卷核閱無訛，堪信為真。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03號解釋意旨參照）。經查，被上訴人共同為行為1，於擬恐嚇戴錦銓使用之A文件無故利用其姓名、電話、住址等個人資料，且為交付A文件而駕車跟蹤戴錦銓並尾隨進入○○大廈，遭大廈警衛發覺而於布告欄張貼不明人士出沒之告示，使戴錦銓知悉而心生恐懼，堪認已共同侵害戴錦銓免於恐懼之意思決定自由、隱私權（含資訊自主權）。又謝國獻等5人共同為行為2，於擬恐嚇鍾德美使用之B文件無故利用其姓名、電話、住址等個人資料，至其住處欲交付B文件未果後，再致電向其出言恫嚇，亦足認已共同侵害鍾德美免於恐懼之意思決定自由、隱私權（含資訊自主權），則上訴人主張因此受有精神上之痛苦，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應為可採。
　㈢再按肖像，為個人外部形象之呈現，彰顯特徵，屬個人資料之一種，且與人之尊嚴關係密切，具重要人格利益。肖像權，係個人對自己肖像之權利，關於是否製作、公開，及在何種範圍、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或由何人製作、公開及使用該肖像，有自主決定權，為人格權之一種（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144號判決要旨參照）。肖像權受有侵害而情節重大時，固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惟所謂侵害肖像權，應係指肖像有被他人未經同意而使用，不當使用，而生貶損其人格之情形，且須侵害情節重大時，始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查A、B文件雖分別含有上訴人之個人照片，然該等照片為上訴人出席公務會議、媒體採訪、社交餐宴等公開場合且經同意後拍攝之照片，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09年7月3日數位證物勘察報告可稽（原審卷第120至121、123至124頁），且被上訴人擬使用A、B文件恐嚇上訴人，並無將該等文件或照片向第三人散布或公開展示之意圖，尚難認有侵害上訴人肖像權而情節重大之情事，故上訴人請求此部分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洵非有據。
　㈣復按精神慰藉金之賠償，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查上訴人主張本件事發時長榮國際公司負責統籌長榮集團旗下各企業運作，並對各該企業有足以影響董監事席次之持股數，張榮發基金會則持有長榮國際公司之股權，而戴錦銓當時擔任長榮國際公司總經理且為張榮發基金會董事，鍾德美為張榮發基金會董事長兼執行長，2人均有權代表張榮發基金會出席長榮國際公司股東會行使表決權，至謝國獻則為長榮集團成員之親屬，於事發後之108年3月19日至111年3月間擔任長榮國際公司監察人等情，為謝國獻、張晉嘉所不爭（本院卷第256至259、349至350頁），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行為1、2，有欲影響張榮發基金會就長榮國際公司股東權行使之意圖，應屬非虛。本院審酌文件A、B固不法利用上訴人之個人資料，惟被上訴人為行為1、2過程，A文件並未為戴錦銓所知悉，戴錦銓係因大廈警衛張貼有不明人士出沒之告示而受惡害通知，鍾德美亦未收到B文件而閱覽其內容，係接獲電話被告以恫嚇言詞，衡諸被上訴人之侵權行為態樣、上訴人權利受侵害之程度，及上訴人均六十餘歲，現於長榮集團擔任要職，戴錦銓為碩士畢業，年收入約1,200萬元，鍾德美為大學畢業，年收入約250萬元，謝國獻為大學畢業等情，各經上訴人、謝國獻陳述在卷（本院卷第427、432頁），暨參酌本院依職權調閱之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各自財產狀況（外放之當事人資料卷）等一切情狀，認戴錦銓、鍾德美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均各以30萬元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及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戴錦銓30萬元、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30萬元，及分別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附表B欄所示之日（各該送達日如附表A欄所示）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所為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上訴人追加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戴錦銓300萬元、謝國獻等5人連帶給付鍾德美300萬元，及均自民事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無理由，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又菁
                              法  官  吳素勤
                              法  官  林伊倫
 
附表：
被上訴人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 繕本送達日（A） 遲延利息起算日 （B） 送達證書所在卷頁（C） 陳俊傑 109年12月10日 109年12月11日 原審109年度附民字第723號卷一第21頁 李振祥 109年12月8日 109年12月9日 同上卷第17頁 吳偉任 109年12月11日（寄存送達） 109年12月22日 同上卷第23頁 謝國獻 109年12月8日 109年12月9日 同上卷第13頁 許政鎧 109年12月9日 109年12月10日 同上卷第15頁 張晉嘉 109年12月8日 109年12月9日 同上卷第19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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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林伶芳


